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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三五號


內政部組織法增訂第五條之一、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一；並修正第八條及第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內政部部長　黃昆輝

內政部組織法增訂第五條之一、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之一；並修正第八條及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五條之一　　內政部設消防署，掌理全國消防行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任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之一　　內政部設建築研究所，掌理全國建築研究發展；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　八　條　　內政部設警政大學，以研究高深警察學術，培養警察專門人才為宗旨；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八條　　內政部部長，特任；綜理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置政務次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輔助部長處理部務。

第二十條之一　　內政部設政風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依法律規定，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三六號


公務人員保險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並修正第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公務人員保險法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並修正第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八　條　　公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俸給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

前項費率應依保險實際收支情形，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覈實釐定。

第二十三條之一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有關生育、疾病、傷害及眷屬疾病保險部分，於全民健康保險施行後，停止適用。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三七號


茲制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一　條　　為回復戒嚴時期人民受損之權利，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戒嚴時期，台灣地區係指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嚴之期間；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係指自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嚴之期間。

第　三　條　　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罪、外患罪，經裁判確定、或交付感化、或提起公訴、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而喪失或被撤銷之下列資格，有向將來回復之可能者，得由當事人申請主管機關，依有關法令處理之，其經准許者，溯自申請之日起生效：

一、公務人員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之資格。

二、任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公職人員之資格。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之資格。

四、為撫卹金、退休金或保險金領受人之資格。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情形，並應依申請為考試及格證書及執業證書之補發。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申請，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屬於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喪失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任用資格者，得依現行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任用法律再任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

屬於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原支 (兼) 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其遺族喪失退休或撫卹給與領受人資格者，得向原服務機關提出回復領受人資格之申請。原服務機關應依現行公務人員及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法律予以查證核轉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申請權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經過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行使者，其時效自該申請權可行使時起算。

第　四　條　　戒嚴時期人民因內亂、外患罪被沒收財產者，於受無罪判決確定後，得請求發還；如不能發還，應以適當金錢補償之。

第　五　條　　戒嚴時期人民因犯內亂、外患罪而受有罪判決，有關被告之自白必須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非經更新調查不得作為另案犯罪之唯一證據，或不利第三者之資料。

第　六　條　　人民於戒嚴時期因犯內亂、外患罪，於受無罪之判決確定前曾受羈押或刑之執行者，得聲請所屬地方法院比照冤獄賠償法相關規定，請求國家賠償。
第　七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考試院定之。

第　八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三八號


茲制定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交通部部長　劉兆玄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織通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一　條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以下簡稱管理處) ，按各國家級風景區之劃定，依本通則之規定，分別設置之。

管理處隸屬交通部觀光局。

第　二　條　　管理處掌理國家級風景區左列事項：

一、觀光資源之調查、規劃、開發、保育及特有生態、地質、景觀與水域資源之維護事項。

二、風景區計畫之執行、公共設施之興建與維修事項。

三、觀光、住宿、遊樂、公共設施及山地、水域遊憩活動之管理與鼓勵公民營事業機構投資興建經營事項。

四、各項建設之協調及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之協助審查事項。

五、環境衛生之維護及污染防治事項。

六、旅遊秩序、安全之維護及管理事項。

七、旅遊服務及解說事項。

八、觀光遊憩活動之推廣事項。

九、對外交通之聯繫配合事項。

十、其他有關風景區經營管理事項。

第　三　條　　管理處視國家級風景區面積、特性及業務需要，分設二課至四課，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　　管理處設秘書室，掌理文書、研考、印信、出納、庶務及其他不屬各課、室事項。

第　五　條　　管理處置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綜理處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處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襄助處長處理處務。

第　六　條　　管理處置秘書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技正六人至八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課長二人至四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技士五人至十五人，課員七人至十五人，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技士五人，課員四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技佐三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二人至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書記二人至六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前項員額視國家風景區面積、特性及業務需要，酌予配置之。

第　七　條　　管理處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或置人事管理員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前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八　條　　管理處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或置會計員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前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管理處視風景區環境及業務需要，得分設管理站。

管理站置主任一人，由管理處指派技正兼任；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通則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管理站之設置標準，由交通部觀光局擬訂，層報行政院核定之。

第　十　條　　管理處設清潔隊，置隊長一人，由管理處派員兼任之。

第十一條　　管理處置駐衛警察或商請警察機關置專業警察，辦理區內景觀資源、旅遊秩序、遊客安全等之維護及取締事項。

第十二條　　第五條至第八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三條　　本通則施行前，已遴用之雇員，得繼續僱用至離職為止。

第十四條　　管理處辦事細則，由各該處擬訂，報請交通部觀光局核轉交通部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三九號


茲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十　條　　中華民國國民，具有本法所定應考資格者，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但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應考︰

一、曾服公務有侵占公有財物或收受賄賂行為，經判刑確定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吸食鴉片或其他毒品者。

應考人除依前項規定外，並應受各該職業法所定之限制。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十一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

一、死亡。

二、褫奪公權終身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四、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一號


茲修正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九　條　　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保險人每月保險薪給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

前項所稱每月保險薪給，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同薪級教職員保險薪給為準釐定。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二號


茲制定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內政部部長　黃昆輝

內政部消防署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一　條　　本條例依內政部組織法第五條之一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內政部消防署 (以下簡稱本署) 承內政部部長之命，執行全國消防行政事務，統一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任務。

第　三　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消防制度之釐定與各級消防組織設立、裁併及人力調配之規劃事項。

二、關於消防政策、勤務之規劃、推動、督導及考核事項。

三、關於消防法規之制 (訂) 定、修正、整理、編纂及宣導事項。

四、關於消防學制、教育訓練之規劃、督導及消防學術倡導事項。

五、關於消防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之教育訓練及督導、考核事項。

六、關於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管理之規劃、督導與器材、設備之審議、許可及檢驗事項。

七、關於民眾防火、防災教育宣導及防救災害公眾關係與合作之規劃、督導事項。

八、關於災害體系、核子事故民眾救災、化學災害應變、危險物品管理之規劃、督導及協調事項。
九、關於搶救火災、天然災害、空難、礦災、化學災害、車禍及其他重大災害事故之指揮、管制、聯繫、督導事項。

十、關於全國公共危險災害應變體系之規劃與建立事項。

十一、關於緊急救護系統之規劃、督導及協調事項。

十二、關於災害原因調查、鑑定之規劃、督導及災害現場勘查、鑑定之必要支援事項。

十三、關於消防車輛、裝備之規劃、統籌調配及本署財產管理等事項。

十四、關於救災資源之整備與消防水源之擴充、運用及維護之規劃事項。

十五、關於義勇消防人員之編組、訓練、管理、運用及各項福利之規劃、督導事項。

十六、關於消防資訊、科技之研究發展事項。

十七、關於其他消防行政事項。

第　四　條　　本署設災害預防組、災害搶救組、緊急救護組、教育訓練組、災害調查組及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　五　條　　本署設秘書室，掌理文書、庶務、法制、研考、公關及其他不屬於各組、中心、室事項。
第　六　條　　本署視業務需要，得設消防科學研究所、消防學校、空中消防隊等附屬機關；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　七　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警監，綜理署務，並指揮、監督全國消防機關及人員；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警監，襄理署務。

第　八　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或警監；組長五人，主任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一職等或警正至警監；室主任一人，專門委員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或警正至警監；科長二十四人至三十二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警正；秘書六人至八人，視察七人至九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警正，其中秘書二人，視察二人至三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或警監；技正三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一人得列簡任第十職等；專員二十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或警正；科員五十六人至六十八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警佐，其中科員十八人至二十二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或警正；技士六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佐二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六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書記三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九　條　　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一條　　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二條　　第七條至第十一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除警察官外，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三條　　各級消防機關人員之管理，列警察官者，適用警察人員管理條例等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署因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或兼任之。

第十五條　　本署為執行消防業務，對各級消防機關得發布署令。

第十六條　　本署辦事細則，由本署擬訂，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三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二十八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公務人員：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四號


茲修正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修正公務人員撫卹法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十　條　　遺族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喪失其撫卹金領受權：

一、褫奪公權終身者。

二、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六四五號


茲制定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連　戰

教育部部長　郭為藩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公布
第　一　條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以下簡稱本所) 隸屬教育部，掌理有關中國醫藥之研究、實驗及發展等事宜。

第　二　條　　本所掌理左列事項：

一、中醫藥之研究及實驗：

 (一) 中醫理論之研究。

 (二) 中醫運動醫學、針灸及氣功之理論及應用之研究。

 (三) 中醫臨床各科之研究。

 (四) 中醫藥臨床效果之評估。

二、中藥與藥用天然物之鑑定、品質選汰、種源保存、人工栽培及組織培養。

三、中藥與天然物活性成份之分離、純化鑑定、化學修飾及人工合成。

四、中藥與天然物之藥理、毒理學之研究及實驗。

五、中藥與天然物生化合成及分子藥理學之研究。

六、中藥與天然物對免疫及有關疾病防治機制之研究。

七、中藥方劑與製劑之研究、開發及實驗。

八、實驗結果與研究資料之資訊化。

九、中醫藥研究及專業人員之培訓。

十、其他中醫藥之研究及發展。

第　三　條　　本所設中醫基礎醫學研究組、中藥及天然物研究組、藥物化學研究組、中醫藥臨床醫學研究組、資訊組，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第　四　條　　本所設秘書室，掌理文書、印信、出納、營繕、事務、財產保管、研考及其他不屬於各組、室事項。

第　五　條　　本所置所長一人，綜理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亦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之資格聘任；副所長一人，襄理所務，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亦得由研究員兼任。
第　六　條　　本所置主任秘書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組長五人，由研究員或技正兼任；秘書一人，技正二人或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編輯二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技士六人至八人，科員五人至七人，職務均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技士三人，科員二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技佐五人至七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五人至七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書記三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　七　條　　本所置研究員及副研究員二十人至三十人，助理研究員十八人至二十四人，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

第　八　條　　本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九　條　　本所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並兼辦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十　條　　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及第九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所因業務需要，得聘請對中國醫藥富有研究及經驗之專家為顧問，為無給職。

第十二條　　本所為學術研究及實驗之需要，得設中醫醫院或中醫診所，並得與各院校、教學醫院及有關機構合作。

前項所設中醫醫院及中醫診所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條　　本所辦事細則，由本所擬訂，報請教育部核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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